
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3 年城市棚户

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 

建设计划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主管部

门: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全省 2023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3 年计划基本情况。本次共下达城市棚户区改造计

划项目 296 个，计划新开工安置住房 28702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筹集项目 141 个，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75868 套; 公租房建

设项目 1 个，新建公租房 180 套。本次下达的城市棚户区改造、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项目已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也作为

各市 2023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计划任务，可按建设规模享

受各级财政资金补助和相关优惠政策。自本计划下达之日起，

2022 年 4 月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追加下达郑州市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复函》

(豫房稳办函 [2022]2 号)予以废止。本计划内所有项目应于

2023 年 9 月底前开工建设 

二、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严格把控标准。城市棚户区

改造的范围和内容要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文件要求，严禁将与

城市棚户区改造无关的其他内容列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也不

得将本计划作为土地或房屋征收的依据。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征



收规模与经批准的项目可研报告不一致的,以可研报告数据为准

项目实际建筑面积以工程规划许可证数据为准。规范征收安置。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合理确定征收补偿标准，科学制定

并严格执行征收安置工作方案，异地安置项目，鼓励在安置房建

成交付后再对原房屋实施拆除。及时足额发放过渡费，切实维护

群众利益。加快项目建设。严格履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规范项

目手续办理，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消

防安全、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监管，健全配套设置，棚户区改造

应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按

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建设。项目年度计划及建设进度等情况要按规

定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推动项目规范运作、尽早开工、如

期竣工。推进建成交付。继续实施棚改建成交付三年行动计划，

锚定“列入 2011-2020 年(含)省计划的城市棚改项目，2023 年

底前建成交付 80%以上，其中 2017 年 (含)计划项目力争全部

建成交付”的目标任务，聚焦本次计划下达的 2023 年建成交付

任务，紧盯重点项目，加大棚改专项债申请力度，保障续建项目

后续资金需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质量安全监管，完善配

套设置，早建成、早交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严防社会风险 

     三、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要求。健全政策标准。未出台保

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的城市要尽快出台，完善项目认定办法、

项目管理办法、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和审核程序以及利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



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具体政策。加快项目进度。按照项目筹

集类型加快建设进度，对转化类项目，抓紧完善相关手续，早日

形成有效供应。对新建、改建类项目，抓紧施工，早日形成形象

进度。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配套设施要同步规划同步

交付。严格信息录入。进一步提高对保障性租赁住房信息化工作

的重视程度，把纳入台账的项目情况摸清楚，落实责任分工，配

备专业人员，倒排工期，加快项目录入，认定一个录入一个。 

    四、公租房保障工作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各地要设置科学

合理高效的准入、管理及退出机制，做好公租房实物保障工作的

同时，完善租赁补贴具体实施办法，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和补贴标

准，规范租赁补贴发放，坚持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满足困

难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推进信息化建设。落实责任分工，加

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配合，注重数据录入数量和质量，尤其是公

租房 APP 的应用，优化相关内容,简化申请流程，加大宣传力度，

确保好事办好。重视在建项目。要把公租房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

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认真梳理，查摆问题，对迟缓项目要制定

方案，明确具体措施、责任人和时限，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附件:1.河南省 2023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汇总表 2.

河 南 省  2023 年 城 市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计 划 表



 

 

 

 

 

 

 

 

 

 

 

 

 



 

 

 

 

 

 

 


